深府〔2015〕81号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征地安置补偿

和土地置换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关于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置换的若干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5年9月10日

关于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

置换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置换，完善安置补偿措施，明确处理程序，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订本试行规定。

第二条  本试行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征地安置补偿及土地置换。本试行规定所称征地安置补偿，是指在征收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安置和补偿问题，包括为落实征地返还政策进行的土地安置以及为征收土地进行的货币补偿。本试行规定所称土地置换，是指因收回已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给予土地权利人的用地置换。

第三条  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置换应当执行国家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护；应当依法与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及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用地等问题统筹处理，推进城市空间和功能的优化布局；应当坚持以等价值补偿为基本原则，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城市发展利益的共享。

第四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市政府批准，可以采取土地安置方式解决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以下简称继受单位）的征地遗留问题：

（一）本试行规定实施前，由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确定以土地安置方式解决征地遗留问题但尚未安置的；

（二）本试行规定实施前，市政府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以土地安置方式解决征地遗留问题但尚未安置的；

（三）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2004〕102号）实施前（即2004年6月26日前），原特区外区政府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以土地安置方式解决征地遗留问题但尚未安置的；

（四）根据市、区政府批复，相关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实施之日前（即1999年1月1日前），代政府统征土地，并以补偿协议形式确定以土地安置方式解决征地遗留问题但尚未安置的。

本试行规定实施后，确需继续采取土地安置方式解决继受单位征地遗留问题的，经市政府批准,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本试行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土地主管部门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以及市政府会议纪要确定土地安置的，土地安置的规模按照原协议、会议纪要规定的用地面积确定。
原特区外区政府会议纪要以及市、区政府批复文件、相关单位签订的补偿协议确定土地安置的，土地安置的规模按照原会议纪要、批复文件及补偿协议规定的用地面积确定。原特区外区政府会议纪要、批复文件及补偿协议规定的用地面积超过所征土地面积5%的，土地安置的规模按所征土地面积的5%确定。
本试行规定实施后，经市政府批准进行的土地安置，所征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安置的规模原则上按所征土地面积的5%确定。

因实施土地整备需要采取土地安置方式对继受单位给予补偿的，应制定土地整备项目留用地方案。留用地的具体安排按照土地整备有关政策执行。

第六条  土地安置应当优先选择在继受单位所在社区经济关系未理顺的已建成区域安置，并与城市更新统筹处理。对已建成区域内进行的土地安置，在本试行规定第五条所确定安置规模的基础上，增加50%的土地安置奖励面积。

第七条  在继受单位所在社区经济关系未理顺的空地上进行的土地安置，土地安置的规模原则上按照本试行规定第五条的相关规定落实。拟安置的工商发展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的，按本试行规定第五条所确定土地安置规模的65%落实；拟安置的工业用地规划为居住用地的，按本试行规定第五条所确定土地安置规模的30%落实。

第八条  土地安置无法在继受单位所在社区内落实的，该继受单位经与其他继受单位协商一致，可以进行异地安置。异地安置原则上不得超出继受单位所在区（新区）的管辖范围。

在经济关系未理顺的已建成区域进行异地安置的，土地安置的规模在本试行规定第五条所确定安置规模的基础上，增加50%的奖励面积，并与城市更新统筹处理。

在经济关系未理顺的空地上进行异地安置的，应当在价值评估后，按等价值原则落实用地。

第九条  因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社区的全部土地被整体征收，或者位于水源保护区及农用地、未利用地区域内，无法按本试行规定在继受单位经济关系未理顺的土地上进行安置的，原则上采取货币补偿，但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在国有储备土地上进行安置。

在继受单位所在社区内的国有储备土地上进行安置的，按照本试行规定第七条的规定执行。

在异地的国有储备土地上进行安置的，应当在价值评估后，按照等价值原则落实用地。

第十条  按照本试行规定第八条第三款、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异地进行的土地安置，对拟安置土地进行价值评估的，土地安置的用途、开发强度、选址范围应当按照原协议、会议纪要及批复文件的规定确定。原协议、会议纪要及批复文件未明确规定的，土地用途按照居住用途确定，开发强度按照容积率3.2确定，选址范围按继受单位现集中居住点确定。

土地安置的面积原则上不得大于本试行规定第五条确定的用地规模。由于规划原因无法选定价值相当的地块进行安置，必须选择价值较大的地块进行安置的，所选地块的价值不得超出拟安置土地价值的10%。

第十一条  按照本试行规定进行的土地安置，安置用地的规划指标根据所在区域生效的城市规划确定；需要对安置区域的城市规划进行制定或调整的，应当开展规划研究，经批准后作为规划管理的依据。

第十二条  在继受单位所在社区内进行的土地安置，以空地形式申请流转的，原则上按照《关于印发深圳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1〕198号）的相关规定缴纳地价。其中，居住类和商业、办公类用地，建筑容积率在3.2以下部分，按照公告基准地价的10%缴纳地价；建筑容积率在3.2至4.5之间的部分，按照公告基准地价的30%缴纳地价；建筑容积率在4.5至6.0之间的部分，按照公告基准地价的100%缴纳地价；建筑容积率超过6.0的部分，按照市场评估价缴纳地价。

在异地进行的土地安置，以空地形式申请流转的，等价值范围内的土地按照公告基准地价的10%缴纳地价；超出等价值部分的土地按照公告基准地价的100%缴纳地价。

在继受单位的已建成区域内进行的土地安置，符合城市更新有关规定的，按照我市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缴纳地价，市政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除本试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土地安置问题采用货币补偿方式解决的，补偿金额按拟安置土地的市场评估价确定。

按照本试行规定对继受单位进行的征地补偿，所征土地用于建设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参照继受单位所在区域的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的50%进行修正。

第十四条  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规划实施等原因收回土地使用权，属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批并报市政府备案，可以采取土地置换的方式给予补偿：

（一）收回整宗或部分有合法产权的产业项目用地，导致该土地权利人无法在原地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且该项目经市、区产业主管部门评估属于我市鼓励发展的产业的；

（二）收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的原征地拆迁安置地、非农建设用地或因规划原因导致继受单位的原征地拆迁安置地、非农建设用地无法开发建设的；

（三）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且尚未开发建设的商业、居住类用地，由于规划变更导致无法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区域进行开发建设的；

（四）收回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军事设施用地，需重新建设的；

（五）法律、法规和市政府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以上情形外，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采取货币补偿，货币补偿金额按市场评估价确定。

第十五条  土地置换应当遵循等价值置换的原则，置换后的用地功能可以与置换前的用地功能不一致。由于规划原因无法选定价值相当的地块进行置换，必须选择价值较大的地块进行置换的，所选地块的价值不得超出拟置换土地价值的10%。超出等价值部分的土地应当按照市场评估价缴纳地价。

第十六条  按照本试行规定可以进行土地安置或土地置换，土地权利人选择货币方式补偿的，补偿金额按拟安置、置换土地的市场评估价值上浮20%确定。

第十七条  本试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3年。

本试行规定实施以前处理征地安置补偿、土地置换的有关规定与本试行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试行规定为准。

本试行规定实施后，由市规划国土部门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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